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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证券代码：600100       编号：临 2014—038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公司拟收购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投

资”）持有的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保险”）50%股权（以下简称“标

的股权”）。 

 

 投资金额：因中海油投资为国有企业，其资产的处置遵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

管理暂行办法》执行，需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出售，董事会同意公司接受相关转

让条件，以意向受让方参与摘牌，标的股权的挂牌价格为 10 亿元，董事会同意授权公

司经营层根据竞标情况实施本次交易。 

 

 特别风险提示：1、因本次交易通过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竞价方式实施，因此本

次交易存在因潜在意向受让方出价高于公司价格，导致本次交易失败的风险；2、本次

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保监会”）的审批，因此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

将及时披露有关进展情况。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海 康 人 寿 保 险 有 限 公 司 是 由 中 海 石 油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和 AEGON 

INTERNATIONAL B.V.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于 2003 年 4 月 3 日经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于 2003 年 4 月 16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

海康保险注册资本为 18 亿元，主营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以及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公司于 2014年 9月 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海康保险 50%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为进一步布局金融产业，收购中海石

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5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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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海油投资为国有企业，其资产的处置遵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执行，需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出售。 

 

中海油投资聘请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

基准日，对海康保险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1166

号）。评估方法分别为收益法和市场法。根据评估报告，海康保险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

价值为 64,403.79 万元，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157,663.97 万元，评估增值 93,260.18 万元，

增值率 144.81%；市场法评估价值为 148,284.00 万元，评估增值 83,880.21 万元，增值

率 130.24%。本次评估中，选取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57,663.97 万元，标的股权对应评估值为 78,831.99 万元。中海油投资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海康保险 50%股权，挂牌价格为 100,000 万元。 

 

根据中海油投资披露的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要求“意向受让方应书面承诺具备

支持标的企业资本需求的实力，具备持续向标的企业出资的能力，有能力为标的企业未

来的发展持续补充资本，承诺在保监会批准其成为标的企业股东后的 2年内，向标的企

业增资不少于人民币 3亿元。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利用自身财务资源实现对标的企业的长

期资本需求。”。 

 

为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接受上述转让条件，以意向受让方参与上述股权摘牌，董事

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竞标情况实施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保监会的审批。 

 

若本次交易成功实施，公司将在摘牌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4年 9月 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海康保险 50%股权的议案》。 

 

上述董事会审议的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4年 9月 1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 

 

（三）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保监会的审批。 

 

二、产权交易合同主体的基本情况 

 



                                                                                 3 

因本次交易通过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竞价方式实施，因此本次交易存在因潜在意向

受让方出价高于公司价格，导致本次交易失败的风险，且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产权交易合

同尚未签署。 

 

若本次交易成功实施，则产权交易合同的主体情况如下： 

 

（一）产权交易合同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产权交易合同主体包括： 

 

交易对方名称：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25 号 

法定代表人：吴孟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44,267,769.86 元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资产受托管理 

股权结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二）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情况 

 

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除主业以外的对外投资平台。 

 

（三）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中海油投资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科目（单位：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54,196.89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464,217.11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756.19 

净利润 28,844.11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投资标的为海康保险 50%的股权，关于海康保险的有关情况如下： 

 

（一）海康保险公司简介 

 

企业名称：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上海浦东新区张衡路 1000 弄 77 号 

法定代表人：吴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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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00.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主要经营范围：在上海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

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海康保险目前的经营地域包括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

天津市、河北省、湖北省、福建省、四川省，拥有各级分支机构 35 家。 

 

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由 AEGON INTERNATIONAL B.V.和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双方分别持股 50%。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的合资子公司，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除主业以外的对外投资平台。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是隶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大型中央企业。AEGON 

INTERNATIONAL B.V.，中文名为全球人寿保险国际公司，隶属于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

团（AEGON）。全球人寿始创于 19 世纪中期，集团成立于 1983 年，是一家国际型的

寿险、养老金和资产管理机构，在全球寿险公司排名前列。全球人寿总设立在荷兰海牙，

业务遍布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超过二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人寿目前已在阿姆斯特丹

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海康保险经营及财务概况 

 

海康保险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以及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海康保险目前在中国所覆盖的经营区域包括：上海市、北京市、

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天津市、河北省、湖北省、福建省、四川省。 

 

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以原保费收入计的市场份额整体较小，2013

年外资寿险公司合计占有市场份额的 5.6%；海康保险公司 2013 年度保费收入 14.5 亿

元，约占市场份额的 0.13%，在全部 70 家寿险公司中排名 39 位，在全部 28 家外资及

合资寿险公司中排名 12 位。 

 

截止 2013 年底，海康保险总资产 82.19 亿元，负债 75.75 亿元，净资产 6.44 亿元；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62 亿元，净利润-9252 万元。海康保险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科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2.19 70.14 59.09 

所有者权益 6.44 7.62 7.56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10.62 12.53 12.74 

净利润 -0.93 0.02 -0.21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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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产权交易合同尚未签署。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若本次股权交易成功实施，公司本次取得海康保险 50%股权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为

10 亿元，与公司截至 2014 年 6 月的合并财务报告资产总额 439.17 亿元和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资产105.09亿元相比，分别占公司资产总额和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28%

和 9.52%，成为公司较为重要的单项资产。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

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按权益法核算在海康保险中所持有的

权益及所享有的相关收益。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因本次交易通过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竞价方式实施，因此本次交易存在因潜在意向

受让方出价高于公司价格，导致本次交易失败的风险；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保监会的审批，因此存在不确定性。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转

让其所持有的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50%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4)第 1166号）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18 日 


